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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企 〈2o16)115号

关于发布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

管理办法 (试行)》 及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

服务能力评价条件》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行业 (企业)协会 :

为适应信息通信工程建设的需求,维护信息通信工程建设市

场秩序,提高信息通信工程项目质量和安全,加强行业自律,促

进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的不断提高,更好地为企业和用户

服务。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决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贯彻落实 《国

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 发 (⒛ 15〕 13

号)要求,与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合作,积极协调信息通信行业

相关市场主体,共 同研究、制定了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 《信息

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标准》,该标准属于团体标准性质,由



社团组织自主制定、自行发布,供市场自由选用,以激发通信行

业市场主体活力和 自律、规范信息通信建设市场行为。在该标准

按相关规定程序审定发布前,先期制定体现上述精神和诚信服务、

社会责任、企业 自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 《信息通信建设

企业服务能力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 ,尽快开展信息通信建设企

业服务能力评价 (以下简称服务能力评价)工作。

为指导服务能力评价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中 国通信企业协

会在公开征求社会各界及数千家企业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成 立

了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规范和行业团体标准工作委员会》及信息

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管理办法编制组,完戚了 《信息通信

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 (以 下简称办法),并依

据 《办法》制定了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条件》(以 下

简称条件 )。

在上述办法、条件的编制过程中,广 泛征求了信息通信建设

市场各方主体企业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经反复讨论、修改

和完善,最终定稿,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

请按通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实施中如有疑问、意见和建议 ,

请及时向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分会 (以 下简称建设分

会)反馈。

建设分会通信地址:北京酉城区西单兴隆街 5号 国信苑宾馆 2

层甲 1号

联系人:吴大伟 杨柳青



联系电话:0⊥0660h307

传真电话:010-660托 Ⅳ4

工作邮箱:txrenzheng@sina com

附件 :⊥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2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条件

产Fl∵∵。

逗信企业协会

o16年 9月 6日



附件 1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

管理办法 (试行)

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信息通信建设市场对通信建设服务企业的特

定需要,加 强行业自律,规 范市场秩序,保障信息通信工程项目

的质量和安全,促进企业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有 效开展信息通

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 (以 下简称服务能力评价)工作,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是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协

调信息通信建设市场主体企业自主制定、自行发布,供市场自由

选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服务能力评价是对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

成企业、信息通信建设监理企业、信息通信用户管线建设企业从

事工程建设服务能力和水平的综合评价。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

的综合能力和水平包括经营业绩、财务状况、企业诫信、管理水

平、技术实力和人才实力等要素。

第四条 本办法的实施意见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

设分会负责制订。



第二章  工作机构

第五条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委托通信工程建设分会负责协调、

管理服务能力评价工作,对服务能力评价结果进行审定。

第六条 通信工程建设分会设立
“
全国信息通信建设能力评

价中
`心

” (又称:全 国受理单位),作为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

能力评价管理的日常办事机构,负 责企业甲级服务能力和央企的

评价工作。

第七条 通信工程建设分会委托授权各省 (自 治区、直辖市)

通信行业协会设立 “省信息通信建设能力评价中
`心

” (又称:省 受

理单位 )。 省受理单位依照通信工程建设分会的委托负责本省 (自

治区、直辖市)所有申报材料的受理、初审及本省除甲级服务能力

外的其他级别服务能力的评价工作。受理单位的管理办法由通信工

程建设分会起草并发布。

第八条 通信工程建设分会设立
“
全国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

能力评审中心”(简 称全国评审中心),全 国评审中心由通信运营商

专家和行业内的专家组成,负 责独立评价甲级服务能力和央企的申

报材料,并出具有专家签字的评审报告,报全国受理单位。

第九条 通信工程建设分会委托授权各省 (自 治区、直辖市 )

通信行业协会设立
“
省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审中心

”(简

称省评审中心),省评审中心由省通信运营商专家和行业内的专家

组咸,负责独立评价本省除甲级服务能力外的其他申报材料,并 出



具有专家签字的评审报告,报省受理单位。

评审中`心 的设立及评审人员的管理办法由通信工程建设分会

起草并发布。

第十条 为确保评价工作的公平、公正,确保评价工作质量 ,

全国受理单位和省受理单位须现场见证相应评审中心的评审工作 ,

并出具见证意见。

第三章  服努能力设定与评价

第十一条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暂设:信息通信

网络系统集成企业服务能力评价、信息通信建设监理企业服务能 
·

力评价、信息通信用户管线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

第十二条 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是对

企业从事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及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客观评价 ,

服务能力分为甲级、乙级、丙级。

第十三条 信息通信建设监理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是对企业

从事信息通信建设工程项目监理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客观评价,服

务能力分为甲级、乙级、丙级。

第十四条 信息通信用户管线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是对

企业从事信息通信用户管线建设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客观评价,不

设等级。



第十五条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条件由中国通信

企业协会制定并发布。

第十六条 对信息通信建设企业从事工程服务工作的技术人

员实施验证审定管理,对信息通信行业特需专业人员实施登记管

理。信息通信行业特需专业人员登记管理办法 (试行)由 中国通

信企业协会制定并发布。

第十七条 对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的,受理单位应当

受理,并 向申请人出具书面受理通知;申 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

合要求的,受理单位应当场或者在 5个工作日内—次告知申请人

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对 不予受理的,应 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八条 受理单位受理的申请,应及时予以评价,不予评

价通过的,应 当说明理由。

第四章  证书管理

第十九条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证书由通信工程建设

分会统一印制、管理并加盖
“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
印章。

第二十条 企业首次申请或者升级取得的服务能力证书有效

期为 3年 ,分 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效力。企业满

足服务能力升级条件可以提出升级申请。



第二十一条 服务能力证书届满后需要原级别申请续办的 ,

企业应当在服务能力证书的有效期届满 4个月前,向 受理单位提

出延续申请,续办取得的服务能力证书有效期为 5年 。

第二十二条 企业服务能力证书信息发生变更的,应 当在 30

个工作 日内根据服务能力等级向相应的受理单位提出申请,经核

实无误后,换发服务能力证书。

第二十三条 企业服务能力证书遗失,可 以申请补办,补 办

服务能力证书须向相应的受理单位提出申请。

第五章  违规处理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申请服务

能力的,受理单位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评价;属 于直接关系公共安

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 请人在—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该服务能力。

第二十五条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违规出租、出借、转让服务

能力证书、经查证属实的,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给予服务能力证书

降级或撤销处理。

第二十六条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违反通信建设合同行为的 ,

除按合同法的规定处理外,对 由于企业自身原因不履行合同的 ,

将根据合同有关约定及违约程度,给予服务能力证书等级降级或

撤销处理。
8



第二十七条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违规相互串通,以不正当手

段谋取中标 (经查证属实或未中标情节严重)的 ,或 以低于工程

实际成本价 (经 查实)投标 (已 中标)扰乱建设市场秩序的,予

以通报整改;重 复发生上述行为的,视情况给予服务能力证书等

级降级或撤销处理。

第二十八条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弄虚作假取得服务能力证书

的,一经查实,作如下处理 :

1,对新申请服务能力评价时弄虚作假的,不 予受理,记录

在案,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项企业服务能力 ;

2.在企业服务能力升级中弄虚作假的,— 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 该项服务能力升级 ;

3.在企业服务能力延续申请中弄虚作假的,按低一等级服

务能力核定,或一年内不得申请该项服务能力延续 ;

珏.因 弄虚作假撤销服务能力证书的,自 撤销服务能力证书

之 日起 3年 内不得再申请该项服务能力。

第二十九条 受理单位、评审中
`心

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

之—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处理 :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

2.在服务能力评价过程中,未 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

告知义务的 ;



3.申 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形式,不一次告

知申请人应当补充的全部内容的 ;

4,未说明不受理申请或评价不予通过理由的 ;

5,评审中
`心

工作人员在评价过程中向外泄露信息的。

第六章  跗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分会负

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口起实施。



附件 2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条件

1总则

为规范对信息通信建设企业在人员配置、企业业绩、管理能力、企业诚信、社会责

任、从业范围等方面的要求,加强对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企业服务能力、信息通信建

设监理企业服务能力、信息通信用户管线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的指导和管理工作,依

据 《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特制定信息通信建设企业服

务能力评价条件。

本评价条件是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协调信息通信建设市场主体企

, 业自主制定、自行发布,供市场自由选用。

. 2基本条件

20.1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 (已取得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或者取得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工商预登记文件)。

202有健仝的组织机构,具有固定的、与人员规模相适应的工作场所。

2.03企业管理能力、诚信、社会责任

2031企 业管理能力。企业己建立完备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国家认可的机构评价 ;

已建立完备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项目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

2θ 32企业诚信。企业有良好的履约能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

未受刭过相关主箐部门的行政处罚。

2θ 23社会责任。企业税务信用良好;无霓大劳务纠纷。

3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条件

信息通佶网络系统集成是指从牛信息通信网络建设方案、施jE图策划与编制,设各
配置、选型及采购,软件开发,工租实施,△ I+后 期的运行保障等全过程的活动。信息
通佶网络系统集成企业服务能力分为甲级、乙级和丙级。



3,1甲级服务能力水平

311企 业资产

企业净资产 ⒛00万元以上。

312企业主要人员

3121企 业技术负责人

应当具有 6年 以上从事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工作经验 ,并具有通信及相关专业高

级技术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

3122技 术人员

a)高级工程师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8人 ,工程师或者具有 lHl等 专业

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⒛ 人,具有初级技术职称的人员或者技术员不少于 】7人 。

b)初级以上经济系列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3人。

3123行 业特需专业人员

a〉 通信工程项 目费用编审人员不少于 ⒛ 人。

b)现场管理人员

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安含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施工员;通信、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资料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I程材料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质量员。

五类人员合计不少于 ″ 人,且各类人员齐全。

c〉 有特殊规定的,按要求执行。

313企业业绩

近 5年承担过 2项投资额 20OO万 元以上或者 4项投资额 lO00万元以上或者近 5年

累计承担投资额 2亿元以上的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工程项日,△程质量合格。

32乙级服务能力水平

321企 业资产

企业净资产 θ00万元以上。

322企业主耍人员

3221企 业技术负责人

应当具有 旌年以上从事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工作经验,并具有通信及相关专业中

级以上技术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



3222技术人员

a)高级工程师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3人 ,工程师或者具有同等专业

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15人丿具有初级技术职称的人员或者技术员不少于 12人。

b)初级以上经济系列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2人。

32,23行业特需专业人员

al通信工程项目费用编审人员不少于 15人。

b〉 现场管理人员

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安全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施工员;通信、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资料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材料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质量员。

五类人员合计不少于 5θ 人,且各类人员齐全。

c)有特殊规定的,按要求执行。

32.3企业业绩

近 5年 内完成 2项投资额 lO00万元以上或者 5项投资额 400万元以上或者近 5年

累计承担投资额 1亿元以上的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工程项目j工程质量合格。

o3丙级腮务能力水平

331企业资产

企业诤资产 4θ0万元以上。

332企业主要人员

3321企业技术负责人

应当具有 2年 以上从事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I作经验,并具有通信及相关专业中

级以上技术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

3322技术人员

a)高级]∶ 程师或耆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2人 ,工程师或耆具有同等专业

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12人 ,具有初级技术职称的人员或者技术员不少于 10人。

b)初级以冖经济系列职称 r洵人员不少于 1人。

3323行业特需专业人员

rll通信工程项目费用编审人员不少于 8人。

b)现场管理人贝

I3



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安全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施工员:通信、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资料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材料员亏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质量员。

五类人员合计不少于胡 人,且各类人员齐全。

c)有特殊规定的,按要求执行。

333企业业绩

近 5年 内完成 1项投资额 1θ00万尢以上或煮 5项投资额 9~00万 元以上或者近 5年

累计承担投资额 50θ0万 以上的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工程项目,工程质量合格。

34业务能力

甲级:具有承担各种规模的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业务的能力。

乙级:具有承担△程投资额 200θ 丿j元以下的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业务的能力。

丙级:具有承担工程投资额 lO00万 元以下的信息通信网络系统集成业务的能力。

4信息通信建设监理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条件                     ·

信息通信建设监理企业服务能力分为甲级、乙级和丙级.甲级和乙级服务能力分为  ·

递信工程专业和通信铁塔专业,丙级服务能力只设通信工程专业。

4,1甲级服务能力水平

4,11企业资产

企业诤资产 2θ0万 元以上。

41.2企业主要人员

4121企业技术负牡人

应当具有 8年 以上从事信息通信建设或者管理工作的经历,并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

者同等专业水平。

41.22技术人员

a)高级工程师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10人◇

b)具有高级经济系列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的人贞不少于 2人。

412,3行业特需专业人大



a)信息通信高级监理人员不少于 50人。申请服务能力中包含通信工程专业的,通

信专业信息通信高级监理人员不少于 40人 :申请服务能力中包含通信铁塔专业的,通

信铁塔专业信息通信高级监理人员不少于 10人。

b)信息通信初级监理人员不少于 50人。

c〉 通信工程项目费用编审人员不少于 20人。

d)现场管理人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安全员不少于 10人。

413企业业绩

企业近 5年 内完成 2项投资额3000万元以上或者 4项投资额 1500万元以上的信息

通信建设工程监理项目,工程质量合格:或者近 5年承担过以下 8项中的 4项信息通信

建设工程监理项目,工程质量合格。

al年完成 800公里以上的长途线路:或 2000条公里以上的本地网电缆线路;或 1000

孔公里以上的通信管道工程:或完成单个项目300公里以上的长途线路工程。

=   b)年完成网管、时钟、软交换、计费等业务层与控制层网元 30个 以上。

c)年完成 800个 以上基站的移动通信工程。
·
   dl年完成 800个基站或铜0载频以上的移动通信网络优化工程。

e)年完成 mO端 巧5Mb/s以上传输设备安装、调测工程:或 50端 25Gb/s以上传输

设备安装、调测工程:或 20端 lOGb/s以 上传输设备安装、调测工程。

0年完成 1个以上省际数据通信或业务与支撑系统;或 8个以上城域数据数据通信

或业务与支撑系统工程。

g)年完成 4个以上地市级以上机房 (含中心机房、枢纽楼、IDC机房)电源工程 ;

或 800个以上基站、传输等配套电源△程。

h)午完成 20θ 个以上通信铁塔 (含基础〉工程。

42乙级服务能力水平

4,2,1企业资产

企业诤资产 I00万元以上。

4.2.2企业主要人员

422.l企业技术负责人

应当具有 5年以上从事信息通信建设或者管理工作的经历,并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或

者同等专业水平。



42,22技术人员

a)高级工程师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6人。

b)具有中级以上经济系列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2人 。

4223行 业特需专业人员

a)信息通信高级监理人员不少于h人。申请服务能力中包含通信工程专业的,通

信专业信息通信高级监理人员不少于⒛ 人;申请服务能力中包含通信铁塔专业的,通

信铁塔专业信息通信高级监理人员不少于 5人。

b〉 信息通信初级监理人员不少于⒛ 人。

c)通信工程项目费用编审人员不少于 12人。

d)现场管理人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安全员不少于 3人。

423企业业绩

企业近5年 内完成 2项投资额 1500万 元以上或者5项投资额θ00万元以上的信息通

信建设工程监理项目,工程质量合格;或者近 5年承担过以下 8项中的 3项信息通信建

设工程监理项固,工程质量合格。

ω年完成的0公里以上的长途线路;或 lO00条公里以上的本地网电缆线路:或 800 =

孔公里以上的通信管道工程亏或完成单个项目150公里以-L的长途线路I程。

b)年完成网管、时钟、软交换、计费等业务层与控制层网元 巧个以上。

c〉 年完成饷0个 以上基站的移动通信工程。

d)年完成 400个基站或⒛0载频以上的移动通信网络优化工程。

e)年完成 300端 155Mb/s以上传输设备安装、调测工程:或 30端 2,5Gb/s以上传输

设备安装、调测工程:或 10端 l OCib/s以上传输设备安装、调测工程。

fl年完成 2个 以上地市级以上机房 (含中心机房、枢纽楼、1DC机房)电源工程 :

或 400个以上基站、传输等配套电源工程。

g)年完成 2个 以上 】万平方米以下建筑物的综合布线△程。

h)年完成 50个以上塔高 80米 以下的通信铁塔 (含基础〉△程。

43丙级服务能力水平

4.31企业资产

企业诤资产 50万元以上。

432企业主要人员



‘321企业技术负责人

应当具有 3年 以上从事信息通信建设或者管理工作的经历,并具有中级技术职称或

者同等专业水平。

4,322技术人员

a)高级工程师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3人。

b)具有中级以上经济系列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l人。

4323行 业特需专业人员

a)信息通信高级监理人员不少于⒛ 人。

b〉 信息通信初级监理人员不少于 20人。

c)通信工程项目费用编审人员不少于θ人。

dl现场管理人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安全员不少于 2人。

在33企业业绩

企业近 5年 内完成 2项投资额 mθ 万元以上或者 5项投资额 30θ 万元以上的信息通

信建设工程监理项目,工程质量合格;或者近 5年承担过以下 7项 中的 2项信息通信建
· 设工程监理项目,工程质量合格。

a)年完成 200公里以上的长途线路;或 500条公里以上的本地网电缆线路;或 400

孔公里以上的通信管道工程;或完成单个项目100公里以上的长途线路工程。

b)年完成网管、时钟、软交换、计费等业务层与控制层网元 8个 以上◇

c)年完成 200个以上基站的移动通信工程。

d〉 年完成 200个基站或 200载频以上的移动通信网络优化工程。

e)年 完成 200端 】55Mb/s以 ⊥传输设备安装、调测△程:或 20端 25Cb/s以上传输

设备安装、调测工程;或 5端 lOGb/s以 上传输设备安装、调测工程。

∫)年完成 1个 以上地市级以上机房 (含中心机房、枢纽楼、1DC机房)电源工程 ;

或 zll0个 以上基站、传输等配套电源工程。

g)年 完成 l个以上 1万平方米以下建筑物的综合布线工程。

44业务能力

441甲级具有承担各种规模的下列监理业务的能力 :

ω通信jL程专业:有线通信、无线通信、数据通信、通信管道、通信电源、综合布

线等专业工程 ;

!7



b)通 信铁塔 (含基础 )专业。

442乙 级具有承担下列监理业务的能力 :

a)通信工程专业:工程投资额在 3000万 元以下的省内有线通信、无线通估、数据

通信、通信管道、通信电源、综合布线等专业工程。

h〉 通信铁塔专业:塔高 80米 以下的通信铁塔 (含基础 )工稆。

茌43丙级具有承担下列监理业务的能力 :

工程投资额在 lOθθ万元以下的省内有线通信、无线通信、数据通信、通信管道、

通信电源、综合布线等专业工程。

5信息通信用户管线建设企业服务能力评价条件

61服务能力水平

511企 业资产

企业诤资产 m万元以上。

512企业主要人员

5121企 业技术负责人

应肖具有 2年 以~L从事信启、通信建设或帝管理工作的经历 ,并具有通信及相关专业

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耆同等专业水平。

5122技 术人员

a〉 高级工程丿

"j或

考具有 ll等专业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l人 ,工程师或者具有 F。l等专业

水平的人员不少于 3人。

b)具有工民建及相关专业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 1人。

5123行 业特需专业人员

al通信工程项目费用编审人员不少于 4人。

b)现场管理人员

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安全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施工员:通信、电子与

智能化工程资料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程材料员|通信、电子与智能化工程质童员。

五类人贝合计不少于 15人 , H各类人员齐仝。

c)有特殊规定 r勺 ,按要求执行。

513企业jL绩



近 5年累计承担投资额 ⑾0万元以上的通信工程建设项目。但首次申请服务能力的

除外。

52业务能力

具有承担连接至信息通信网的用户通信管道、用户通信线路、综合布线及其配套设

备等的工程建设的能力。

6 附则

61本评价条件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通信工程建设分会负责解释。

62本评价条件 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中 国电信集团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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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9月 6日 印发


